绿春县政办关于印发《绿春县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绿政办发〔2017〕4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绿春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绿春县第十四届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确保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益。 
　　绿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13日 
[bookmark: _GoBack]　　绿春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云厅字〔2016〕20号）《关于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实施意见》（红办发〔2016〕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绿春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绿政发〔2016〕183号）文件精神，为加强和规范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扶贫资金投入机制，确保如期完成我县脱贫攻坚任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主要是指中央、省、州、县各级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和社会帮扶用于扶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户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退出村脱贫增收等方面的资金。 
　　第三条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坚持集中统筹、科学分配，精准使用、注重效益，加强监管、保障脱贫的原则，构建覆盖预算安排、资金下达、资金拨付、投资评审、政府采购、招标投标、项目实施、审计监督、绩效评价等全过程的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机制。 
　　第二章    统筹整合资金范围 
　　第四条  财政统筹整合资金范围包括：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以工代赈（含示范工程）资金、民族宗教专项资金（发展类资金）、水利专项资金、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林业补助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专项资金、新农村建设及城市统筹专项资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补助资金、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资金、农村危房改造与抗震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除农民的直接补贴外）、山洪灾害防治经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专项资金、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农村饮水安全补助资金、旅游发展资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代销综合改革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建设部分）等中央、省、州、县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用于“三农”建设的资金。 
　　第五条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坚持规划引导，制定统筹方案，明晰资金来源，实行跨部门、跨年度、跨层级统筹，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加强财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规划跟着脱贫目标走、目标跟着脱贫对象走，依据脱贫攻坚规划和统筹整合资金实施方案的要求安排使用资金。 
　　第六条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方案按以下程序编制： 
　　（一）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方案由县统筹办负责编制。按照上级要求，县级政府相应成立“绿春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财政局（简称“县统筹办”），县统筹办根据全县上年度实际统筹到位涉农资金、预算年度上级提前下达的资金及财政投入政策，测算涉农项目资金到位额度，会同相关部门汇总编制统筹整合资金计划及额度，将统筹整合资金方案上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审批。 
　　（二）财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建设方案由县脱贫攻坚指挥部负责编制。脱贫攻坚指挥部根据年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按照突出重点、保障脱贫的原则，优先安排有退出任务的贫困村，在预算年度统筹整合资金规模内优选项目，编制年度统筹整合项目建设方案，将资金方案上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审批。 
　　（三）财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批复实施。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建设方案和资金分配方案，并作出批复。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和县统筹办根据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批复具体贯彻执行。 
　　第三章  资金管理使用 
　　第七条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根据“乡镇申报、县级审批”的工作原则，按照“乡村实施、乡镇初验、县级验收、乡镇报账”的工作目标，严格执行“五制”管理：即项目申报审核制、项目建设招标制、项目资金审批制、项目资金审计制、项目绩效考核制。 
　　第八条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按照“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管理要求，在财政涉农资金专户管理运行，实行专账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统筹整合资金涉及的各部门按照资金来源渠道和资金性质，根据县统筹整合资金实施方案做好台账，将整合资金使用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坚持“任务、目标、资金、权责”四到位的工作机制，加强财政预算执行管理，县统筹办及时将中央、省州下达的涉农资金，统一拨入到财政涉农资金专户，并根据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复的项目建设和资金分配方案，将资金拨付（或者下达）到脱贫攻坚项目实施单位，直接投入到脱贫攻坚项目建设。 
　　第十条  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主要用于产业发展、劳务输出、安居工程、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脱贫攻坚项目支出。 
　　第十一条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不得用于下列支出： 
　　1. 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2. 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 
　　3. 弥补企业亏损； 
　　4. 修建楼、堂、馆、所、服务大厅等项目设施； 
　　5. 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6. 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 
　　7. 企业担保金。 
　　第四章  资金申报与拨付 
　　第十二条  资金申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根据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复的项目建设方案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下达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实施单位按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下达的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申请。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执项目申报审批制度，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和更改资金使用性质，确实需要调整的必须严格按照程序重新报批。 
　　各项目实施单位，要结合实际，认真精准筛选、科学论证评审扶贫项目，上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将审核通过的项目列入脱贫攻坚建设项目。审核通过的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呈现“项目等资金”的良好前期态势，确保不出现资金滞留问题。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招投标相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资金审批。根据整合项目施工进度，由项目实施单位填报《绿春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拨付审批表》，经项目主管部门或乡镇审核并提出初审意见，由县扶贫办和财政部门复核，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会议审定后，由县长或授权委托分管副县长签批。 
　　第十四条  资金拨付。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县财政部门根据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复的项目建设方案和资金分配方案，预拨该项目建设资金的30%作为项目建设启动资金。项目实施单位按项目进度提出资金申请，提交项目资金分配方案、施工合同和施工进度表等，县财政局根据项目进度拨付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支付项目资金参照县级执行，由施工单位根据项目进度提出用款申请，经项目实施单位分管领导审核，主要负责人“一支笔”签批后，方可支付项目资金。  
　　第十五条 财政部门对项目实施单位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出实行动态监控管理，建立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全程监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运行，包括资金下达、账户管理、用款计划、资金支付等环节，实时监控资金运行情况，规范项目单位支出行为，加快项目支出进度，保证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安全、规范和高效运行。 
　　第五章  审计监督 
　　第十六条  全面加强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审计部门应对重点扶贫项目实行跟踪审计，自觉接受人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审计结果向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汇报。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全程公开公示制度。县有关部门应将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工作进度及资金的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公示栏等各种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章  绩效评价 
　　第十八条  建立以脱贫成效为导向、以资金规范使用为重点的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科学、合理设置考评指标，规范考评程序，严格组织实施，强化成果运用，发挥正向激励作用，优化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机制，提高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配置效率。 
　　第十九条  财政部门会同发改、扶贫、审计等部门对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年度绩效评价。主要对县脱贫规划制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拨付和使用管理、项目建设和实施管理、统筹整合资金责任落实以及脱贫成效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的，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统筹办负责解释。 
　　附件：绿春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拨付审批表 
　　绿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13日印发   

